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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大 宁 波 理 工 学 院 计 算 机 与 数 据 工 程 学 院 文 件 
 
 

浙大宁理数据„2022‟13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班导师工作

要求和考核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研究所、实验中心，各部门： 

《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班导师工作要求和考核细则

（试行）》已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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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班导师工作要求和

考核细则（试行） 

根据《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班导师工作实施办法》（浙大

宁理学„2022‟51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十四五规划等

相关指标要求，特制定本工作要求和考核细则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工作要求 

班导师应具备以下条件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思想上政

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；热爱学生工作，熟

悉掌握教育规律、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，具有

较强的责任心和敬业意识；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。 

二、考核内容 

在完成学校规定班导师工作职责的基础上，班导师考核

由三部分组成，分别为履职情况、学生评议和绩效性考核指

标，占比分别为 30%、20%和 50%。 

1、履职情况主要考核所在班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、

安全稳定、意识形态和违纪违规等情况。 

2、学生评议指通过问卷进行学生满意度打分。 

3、绩效性考核指标 

（1）大一到大三学年主要考核学风建设工作，当学年

班级学生优良率和及格率的权重占比分别为 40%和 60%。 

（2）大四学年主要考核升学就业工作，当学年班级出

国升学率和就业率的权重占比分别为 40%和 60%。 

4、针对因学业成绩较差、休学又复学的学生所在班级

班导师考核，复学学生转入该班级后，当学年学业成绩不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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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班导师考核中。 

三、考核等级和奖励 

1、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

等次，考核为优秀的不超过 20%，其中每个年级至少 1 个优

秀名额，优秀比例适当向毕业班倾斜。 

2、求是班班导师单独进行考核。按照考核优秀比例不

超过 20%的要求，学院共计 4个求是班，给予 1个优秀名额。 

3、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当学年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或

不合格，对于当学年考核不合格的班导师，学院应及时予以

撤换，并不予认定当学年度学生工作经历。 

（1）在事关政治原则、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问题上不

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； 

（2）学生评价差，在学生中威信低，学生评议中“不

合格”占比高于 50%的班导师，即视为学年班导师考核不合

格； 

（3）因疏于教育管理而引发学生严重违纪、重大人身

伤害事件及影响恶劣的学生投诉事件、社会舆论事件等； 

（4）发生突发事件，在正常情况下未及时到达现场并

妥善处理的；组织或参与针对学生的营利性活动，违规收受

礼品、礼金、宴请等； 

（5）与学生发生冲突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； 

（6）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及刑事处罚的； 

（7）在学生党员发展、评优、评奖和学生资助等工作

中弄虚作假、不能秉持公平公正原则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； 

（8）对学生中的违纪行为隐瞒不报、故意包庇或纵容

学生违纪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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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和舞弊的； 

（10）每学期下寝频率少于 1次的。 

（11）有其他违反师德师风行为的。 

4、班导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评为优秀： 

（1）当年内因个人原因离校时间超过 3个月的； 

（2）班级学生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的； 

（3）班级学生在疫情防控等涉及全局利益问题上违规

并受到处分的。 

5、考核优秀的班导师由学院向学校推荐授予“优秀班

导师”荣誉称号。 

6、班导师的工作量发放根据考核等级按学校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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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  

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班导师考核履职情况表 
考核期限：    年   月—     年  月 

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导师姓名： 

序

号 
评议内容 

评议档次  
评分 

A档 B档 C 档 D档 

1 

学生思想政治教育：开展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，
教育学生加强思想品德修养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
向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
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 

25 20 15 10 

 

2 

学生安全稳定：开展反诈防骗宣传教育，进行日常
反诈防骗提醒，做好受骗学生处理和安抚工作。 
做好学生安全隐患排查和跟进，如发生学生突发事
件，及时到达现场，在学院统筹安排下妥善处理。 

25 20 15 10 

 

3 

学生意识形态：开展特殊学生群体排查，定期做好
教育帮扶工作，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、坚定“四
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践行“社会主义核
心价值观”，提醒学生不发表传播不当言论、不参
与非法活动。 

25 20 15 10 

 

4 
学生违纪违规：开展学生手册和规章制度教育，引
导学生诚信考试，服从公寓管理规定，养成良好的
学习和生活习惯。 

25 20 15 10 

 

            评议得分（满分为 100分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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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班导师考核学生评议表 

考核期限：    年   月—     年  月 

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导师姓名： 

序

号 
评议内容 

评议档次 

A档 B档 C 档 评分 

1 

开展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，教育学生
加强思想品德修养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帮助学
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引导学生
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 

15 12 9  

2 

指导学生学习，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、
学习态度等方面的教育，引导学生自觉进行自主
性、研究性和创新性学习。经常了解学生的学习情
况，联系任课教师，做好学生的专业发展指导。协
助做好学生转专业、学业预警、休学、退学等学籍
管理工作。 

15 12 9  

3 

指导班委和团支部开展工作，引导学生积极参加课
外科技、文化、艺术、体育等活动，教育学生合理
支配课余时间，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。抓好班
级集体建设，指导班委会、团支部开展工作，创建
优良学风和先进班级。配合做好学生党组织建设工
作。 

10 8 6  

4 

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，经常深入学生班级和寝室，
了解学生的思想、学习和生活情况，及时收集和反
映学生的意见和建议。主动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
难，特别要关心经济困难、学习困难、心理困难等
学生，帮助他们解决困难，树立学习和生活的信心，
为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创造条件。 

10 8 6  

5 

配合做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学年鉴定工作，做好
奖学金、荣誉称号评定等工作；做好学生国家助学
金、助学贷款和困难补助申请的初审工作。协助做
好学生违纪案件的调查、处理和教育工作。 

10 8 6  

6 做好学生考研、出国和就业指导工作。 15 12 9  

7 

负责与学生家长的联系。如学生发生突发事件、违
纪受处分、学习明显退步等情况，在做好相关工作
的同时，及时与学生家长联系，让学生家长了解情
况，配合学校做好工作。 

15 12 9  

8 完成学校、学院布置的其他工作。 10 8 6  

            评议得分（满分为 100分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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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学生处。 

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 2022年6月30日印发 

 

 


